


授權書

	授權人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bookmark: _Hlk111634593]被授權人（即代理人）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授權事項

	授權人今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王芷芸事務所聲請辦理公認證事宜，因事不能到場，提出本授權書授權代理人到場辦理。授權人並許諾代理人有下列權限：
1、 代理人有民法第106條規定之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權限。
2、 	代理人有民法第534條但書規定之特別代理權限。
3、 代理人有簽署、領取本事件有關文件之權限。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授權人：                            （請蓋印鑑章）




附註：請檢附本授權書正本（請蓋授權人之印鑑章）、印鑑證明（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至辦理時不超過六個月，並請在申請目的上加註「公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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